附件1 
2018年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           （科技重大专项）申报须知

一、申报单位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与区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等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第一申报单位应是在广西境内注册的单位）；

2．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

3．申报项目内容属于国家许可管理的（如新药开发等），申报单位要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构成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1．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项目负责人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

3．项目组成员属于项目申报单位的在职人员。

三、申报限制

1．原则上每人只可同时主持创新驱动发展专项（科技重大专项）项目1项。
2．限制历年承担项目（课题）信用不良的单位申报：

被取消项目（课题）申报资格，取消资格期限未满的单位不得申报。

3．限制历年作为负责人承担项目（课题）信用不良的个人申报：

（1）历年主持的项目（课题）有逾期未结题的；

（2）被取消申报资格，取消资格期限未满的。

4．限制政府机关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5．限制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作为课题的负责人和主要研究人员。
6．限制申报有关问题说明。

（1）历年项目（课题）是指2008年以来（含2008年）立项下达的广西科技计划和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

（2）项目未结题、未验收、未终止或未撤销，统称未结题；

（3）被限制申报项目的个人或单位，无法在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项目中申报。

四、申请科技经费的要求

自治区科技经费属补助性质，科技重大专项单个项目财政支持额度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元。申报单位应当在综合考虑本单位自筹经费能力和项目实施实际需要基础上，科学编制项目经费预算，提出合理的资助经费数额。申请的科技经费额度及开支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将影响项目立项评估结论。

五、申报程序和途径

申报单位可通过广西科学技术厅网站“通知公告”栏（网址：www.gxst.gov.cn）获取项目申报指南、申报须知、项目申报书格式（含可行性报告提纲等）。项目申报具体操作如下：

（一）申报操作流程

1.单位注册。登录“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网址: http://portal.gxst.gov.cn/）。点击“注册”，在注册向导页面选择“申报单位”，按系统提示进行单位注册，填写单位简要信息后可登陆系统，登录后须完善单位详细信息，并按要求上传营业执照副本（三证合一）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二证合一）的扫描件（未换新证的，上传旧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和其他附件，待信息填写完成后提交上报科技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方可进行项目申报，审核不通过将无法进行项目申报。

2.项目负责人注册。可采用两种注册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单位管理员登录系统直接选择添加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根据收到的邮件激活并获得账号。第二种方式是项目负责人自行注册，步骤是先登录“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网址: http://portal.gxst.gov.cn/），在系统的首页点击“注册”按钮，在注册向导页面选择“项目负责人”，按系统提示进行注册，并根据收到的邮件激活账号，采用该种注册方式的项目负责人，需在申报之前通知所在单位管理员在系统进行确认。已激活账号的项目负责人登录系统完善个人信息后可进行项目申报。

3.网上填写申报书，按要求上传申报附件材料。

（1）以项目负责人账号和密码登录系统，在“申报管理”菜单下，点击“新增项目申请”选项，选择相应的类别进行填写。预申报点击“创新驱动发展专项（预申报）”，正式申报点击“创新驱动发展专项（预申报类项目正式填报）”。
（2）预申报需上传预申报补充说明，正式申报需上传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可行性报告正文用仿宋四号字体，页面统一为A4纸，采用PDF格式，文件大小不超过5MB。

如有其他附件材料须扫描成PDF格式，并按系统要求上传。属于多个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则要上传“联合申报合作协议书”。

（3）项目负责人完成所有申报材料的填写与上传后，按系统提示在网上提交项目申报书，经管理部门推荐后，系统将自动生成带有申报编号和条形码的pdf申报书。项目负责人应登录系统下载PDF申报书并线下打印。

4.报送管理部门审核推荐。项目申报书经项目组成员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项目可行性报告、申报附件等材料一并报送管理部门进行审核推荐。纸质申报材料须与网上申报内容相一致。

市、县所属单位申报的项目，先向所在地的市、县科技局申报，由市科技局审核汇总后报送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直属单位申报的项目，先向自治区主管部门申报，由自治区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送自治区科技厅；中央驻桂单位和没有主管部门的单位申报的项目，按属地或业务主管原则，向所在地的市科技局或自治区业务主管部门申报，由所在地的市科技局或自治区业务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送自治区科技厅。

设有科技处或科研处的本科高等学校申报项目，由本校科技处或科研处负责审核推荐。

（二）管理部门审核推荐

1.区直各有关主管部门（单位）、各市科技局负责对本部门和本区域的项目申报工作进行指导，对项目申报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填写1份项目申报推荐汇总表（可通过网上系统获得），在项目申报推荐汇总表和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一份）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一起报送自治区科技厅。

2.区直各有关主管部门（单位）、各市科技局负责本部门、本区域申报项目的网上审核及推荐工作。具体操作如下：

（1）登录“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网址: http://portal.gxst.gov.cn/）输入登录名、密码登录系统。

（2）网上审核及推荐，登录系统后在“申报管理”菜单下，选择“审核申请书”功能，按系统要求完成项目审核与推荐工作。网上推荐的项目要与书面推荐相一致。

（3）生成并整理项目申报推荐汇总表。在“申报管理”菜单下，选择“所有申请书查询”选项卡后，点击“导出申报推荐汇总表”，将所导出的表格整理后形成报送稿。
（三）纸质材料报送
盖章后的纸质材料报送到广西科技项目评估中心，地址：南宁市新竹路20号，邮编：530022。
六、申报项目材料的打印、装订等要求

1．预申报项目材料（纸质）统一用A4纸打印，装订成一册，装订顺序为《项目预申报书》→《预申报补充说明》→项目申报附件材料（按上表所列的装订顺序进行排列）。

正式申报项目材料（纸质）统一用A4纸打印，装订成一册，装订顺序为《项目申报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报附件材料（按上表所列的装订顺序进行排列）。

2．申报项目材料（纸质）打印、装订必须符合存档要求，不允许用塑料夹、皮包装，封面（首页）必须为纸质且内容格式与《项目申报书》封面一致。

3．申报项目材料不予退还，请自行留存。属于保密的材料，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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